
第二十九章  民法基础知识 

民事关系 人身关系（人格权和身份权）；财产关系（归属关系的物权和流转关系的债权） 

基本原则 平等原则、自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帝王条款）、公平原则、守法和公序良俗原则、绿色原

则 

法律事实 事件 不直接包含当事人意志的法律事实，当事人无法预见和控制 

行为 是指受人的意志支配的有意识的活动，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 

民事主体 公民（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国家 

 

公民 民事权利 一律平等，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

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 

民事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8 周岁以上或 16-18 周岁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8 周岁以上能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应民事活动的，或不能

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精神病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 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或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可

从事纯受益性的民事活动 

 

公民 监护 第一监护人 未成年人为其父母，精神病人为其配偶 

监护职责 保护被监护人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担任被监护人的法定代

理人；  

宣告失踪 下落不明满 2年，被宣告失踪人建立财产代管制度 

宣告死亡 情形 下落不明满 4年；因意外事故，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 2年 

宣告人 ①配偶②父母、子女③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

孙子女④其他厉害关系人 

 

法人 成立条件 ①依法成立；②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③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④以其

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分类 营利法人 以营利为目的，独立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法人 

非营利法人 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捐助法人 

特别法人 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 

 

普通合伙企业 无限连带责任，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至少有 1名）和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①货币、实

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但不能以劳务出资②不能执行合

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的依

法不能独立实施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 

③以虚假的意思表示。 

④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后果】①自始无效②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③返还、赔偿责任 

可撤销 类型：①有重大误解的②欺诈③胁迫④缺乏判断力。 

【后果】自始无效 

效力待定 类型：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实施的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多方民事行为；

②无权处分行为；③无权代理行为；④无权代表行为 



【后果】经权利人承认后即发生法律效力，成为有效民事行为 

 

代理 法律特征 ①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或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活动②有独立意思表示

③代理权限④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 

无权代理 行为人不具有代理权而以他人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但是①被代理人追认后有效②

不作否认视为同意 

【注意】第三人知道无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时，第三人和行为人

负连带责任 

滥用代理 自己代理、双方代理、恶意串通 

 

民事权利 物权 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人格权 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 

身份权 包括监护权、亲属权、荣誉权、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 

诉讼时效 时长 一般为 3年，跨国事务为 4年，最长为 20年 

中止 ①中止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和其它障碍两种情形；②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6个月内 

中断 ①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请求有诉讼请求（起诉）和诉外请求（催债）两

种。 

②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③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④其他情形。 

延长 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属于司法裁量权的范畴。 

 

第三十章  诉讼与仲裁法律基础知识 

民事诉讼法 基本制度 合议制 必须单数，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除涉及国家、群众和疑难复杂案件外） 

回避制 回避人员：审判人员（包括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书记员、翻

译员、鉴定人、勘验人员 

公开审判 例外情况：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经过当申请的离

婚案件及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两审终审 例外情形：①最高审判机关②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

催告程序③简易程序中的小额诉讼程序 

管辖 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专属管辖（①不动产所在地②港口所在地管辖③被继

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管辖。）；裁定管辖；协议管辖 

 

第一审普通程序 起诉、立案、受理 

审理前的准备及开庭审理：宣布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庭辩论后的调解、合议

庭评议和判决 

简易程序 3 个月内审结，可延长 1 个月。若案件为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50% 但在 2 倍以下

的，可约定小额诉讼（2月内审结） 

【例外】①人身关系、财产确权案件；②涉外案件；③需要评估的案件；④一方当事人

下落不明；⑤当事人提出反诉 

 

申请支付令 适用范围 适用于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的案件 

申请条件 ①给付的标是金钱或有价证券；②标的已到期且数额确定，并写明请求

事实和证据；③双方之间没有对等给付义务；④需送达债务人 

申请与审查 ①向债务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②法院 5日内通知是否受理；

③核查确定是关系明确、合法，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15日内直接向

债务人发出支付令。该裁定不得上诉 

效力 ①债务人应在 15日内清偿债务，或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②效力同



判决书的法律效力 

 

仲裁法 基本原则 ①自愿原则；②仲裁独立、公平原则；③一裁终局；④仲裁保密 

仲裁协议 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

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内容：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无效的情况①口头订立无效；②超出范围；③无相应民事行为能力；④

违背真实意思；⑤约定不明确。 

 


